
按照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20次全体会议的要求， 经市政府同意， 现就2019年度北京地
区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2019住房公积金年度北京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27786元， 具体缴存比例对应月缴
存额上限见附表。

二、 2019住房公积金年度北京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下限为2200元， 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
缴存基数下限为1540元。

三、 缴存单位在跨年清册核定选择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出现错误的， 可通过住房公积金单位网
上业务系统调整一次。

四、 新受理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计算借款申请人贷款金额所使用的月基本生活费标准按
1540元执行。

五、 本公告的事宜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6月29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公积金跨年清册核定本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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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告， 从7月1
日开始， 调整2019年度北京地区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 其
中 ， 月 缴 存 基 数 上 限 调 整 为
27786元。 调整后月缴存基数下
限为2200元， 领取基本生活费职
工的月缴存基数下限为1540元 。
7月3日，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对2019年度住
房公积金跨年清册核定工作相关
事宜进行解读。

关键词1：月缴存基数

据了解， 2019住房公积金年
度北京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
限由25401元调整为27786元， 下
限由2120元调整为2200元， 领取
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缴存基数下
限由1484元调整为1540元。

举例说明： 张先生住房公积
金月缴存基数为2300， 单位按照
10%的比例为他缴存住房公积
金， 每月单位部分的缴存金额为
2300×10%=230元 ， 个人部分的
缴存金额为2300-2200=100元 ，
张先生每月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合
计330元。

以12%的缴存比例为例， 职
工和单位月缴存额上限合计部分
由6096元调整为6668元。

提示： 所有缴存单位均可在
跨年清册核定时在5%-12%范围
内选择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无
需提交任何证明类材料， 但所选
比例应为整数， 且 “单位缴存比
例”和“个人缴存比例”应一致。

关键词2：办理跨年清册核定

据了解， 缴存单位只要完成
2019年6月住房公积金汇缴便可
以办理跨年清册核定工作。

举例说明： 某单位于2019年
6月20日完成了6月住房公积金汇
缴， 则该单位可以自2019年6月
21日起通过 “单位网上业务系
统” 完成跨年清册核定工作。

提示： 为保证缴存职工住房
公积金按时、 足额缴存， 缴存单
位尽量于2019年7月底前 （缴款
方式为托收的单位应在托收日
前） 完成跨年清册核定工作。

关键词3：缴存基数计算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
是指职工本人上一年的月平均工
资 ， 2019年缴存基数为2018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总
额除以12。

提示： 实际工作中有以下三
种特殊情况： 职工2018年在缴存
单位工作时间不足一年的， 缴存
基数为2018年工资总额除以实际
工作月数； 2019年新参加工作职
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
存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基数为第
二个月工资； 2019年新调入职工
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
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基数为调入
当月工资。

关键词4：网上办理跨年
清册核定

据了解， 缴存单位在完成6
月住房公积金汇缴后， 登录北京
住房公积金网 （http://gjj.beijing.
gov.cn/）， 点击页面右侧 “单位
网上业务平台”， 再点击 “住房

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 成功登
录后， 分三步即可完成跨年清册
核定工作。

提示： 建议办理时登陆相关
网站， 点击右侧红色长方形按钮
“网上业务操作演示” 观看视频
演示了解操作流程。

第一步 ： 采集职工户籍信
息 。 点击左侧 “公积金 ” ， 在
“汇补缴” 下拉菜单中选择 “跨
年清册核定”， 进入跨年清册核
定操作页面； 如系统提示 “单位
存在张先生未采集户籍所在地，
不允许办理跨年核定 ” ， 点击
“确定” 后， 系统跳转至 “职工
户籍采集” 页面， 开始户籍采集
操作 ； 在 “职工未采集户籍列
表” 中选定职工， 在 “现户籍所
在地” 下拉菜单选择 “省”， 点
击 “保存”， 自动弹出对话框后
点击 “确定”， 按此流程逐一操
作， 直至所有职工的户籍信息采
集完成， 确认无误后点击 “提交
户籍信息”；

第二步： 选择缴存比例。
单位可在5%-12%内自主确

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完成职
工户籍信息采集后， 重新回到首
页 ， 点击左侧 “公积金 ” ， 在
“汇补缴” 下拉菜单中选择 “跨
年清册核定” 进入跨年清册核定
操作页面； 点击 “选择 ［2019—
2020］ 缴存比例 ”， “单位缴存
比例” 下拉菜单中在5%-12%范
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 系统自
动反显 “个人缴存比例”， 点击
“确定”；

第三步： 调整缴存基数和月
缴存额。

点击 “编辑 ［2019—2020］
跨年清册”， 选定需要调整缴存
基数的职工，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按整数位录入新的缴存基数， 系
统自动计算出缴存额， 点击 “确
定” 后对话框关闭， 调整后的信
息自动更新到跨年清册核定列表
中， 点击 “保存”， 该职工缴存
基数调整完成； 按上述流程继续
操作， 直至所有职工信息调整完
成。 跨年清册核定完成确认无误
后， 点击 “核定跨年清册”， 完
成本年度跨年清册核定工作。 单
位需完成2019住房公积金年度跨
年清册核定后才能办理7月份住
房公积金的汇缴。

如果单位调整缴存基数的职
工人数较多， 网上业务系统还支
持数据导入、 导出功能， 方便单
位线下批量修改。

关键词5：查询跨年清册核定

据介绍， 缴存单位登陆住房
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后， 点击左
侧 “公积金”， 在 “汇补缴” 下
拉菜单中选择 “跨年清册核定”，
进入跨年清册核定操作页面， 在
页面下方 “历史跨年清册信息 ”
栏目中如显示 “2019-2020” 清
册信息， 则表示成功完成跨年清
册核定工作。

关键词6：跨年清册报错
处理方式

据了解， 相比以往， 今年在
跨年清册核定的网上办理流程
中， 增加了 “撤回” 功能。 根据
不同情况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

情况一： 单位在跨年清册核
定上报完成后 ， 未进行其他操
作， 可在网上通过 “撤回” 功能

重新办理。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登陆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
后 ， 点击左侧 “公积金 ” ， 在
“汇补缴” 下拉菜单中选择 “跨
年清册核定”， 进入跨年清册核
定操作页面， 在页面下方 “历史
跨年清册信息” 栏目中点击 “撤
回”， 撤回成功后可重新办理跨
年清册核定。

需要提示的是， 网上撤回仅
能办理一次。 如果再次出现错误
的， 须到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所属的任意管理部或受托银行
代办点柜台办理。

情况二： 单位在跨年清册核
定上报完成后又进行了增、 减员
或住房公积金的汇、 补缴操作，
无法按照 “情况一 ” 办理 “撤
回” 的， 可在网上通过 “调整缴
存额”、 “单位信息变更” 功能
进行调整。

如果需要调整缴存基数， 具
体操作流程如下： 缴存单位登录
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后， 点
击页面左侧菜单栏 “公积金 ”，

选择 “汇补缴” 中的 “调整缴存
额”。 点击 “单笔调整”， 在 “调
整缴存额” 页面依次录入需调整
人员的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确认信息录入无误
后， 点击 “查询”， 在下方信息
栏中按整数位录入调整后的 “缴
存基数 ” ， 系统会自动计算出
“单位月缴存额”、 “个人月缴存
额 ”、 “月缴存额合计 ”， 点击
“确定” 后点击 “保存”。 如继续
调整人员可重复以上操作。 调整
完成后点击 “提交职工信息 ”，
系统提示 “提交成功”。

需要提示的是， 缴存单位通
过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在一
个住房公积金年度内可以为每名
职工调整一次缴存基数。 若缴存
单位需要为同一职工多次调整缴
存基数， 须到北京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所属的任意管理部或受托
银行代办点柜台办理。

据介绍， 如果需要调整缴存
比例，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缴存
单位登录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系

统后， 点击页面左侧菜单栏 “公
积金”， 再选择 “单位信息管理”
中的 “单位信息变更”， 进入单
位信息变更页面。 点击 “单位缴
存比例” 右侧 “变更” 按钮， 选
择缴存比例时， 系统给出相应政
策提示， “根据北京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政策规定， 单位为职工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为 5%-
12%， 由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在上
述范围内自行选择”。 单位自主
确定缴存比例后， 点击下方 “确
认” 按钮， 变更后的信息显示为
黄色 ， 再点击页面下方的 “提
交” 按钮后点击 “确定”， 系统
显示 “业务办理完成”， 变更结
果即时生效。

需要提示的是， 缴存单位通
过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系统在一
个 住 房 公 积 金 年 度 内 可 以 调
整 一 次缴存比例 。 若缴存单位
确需再次调整缴存比例的， 须到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所属的
任意管理部或受托银行代办点柜
台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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